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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交易法修正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7年 4 月 2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42151 號 

第十四條之二 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，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。但主管機

關應視公司規模、股東結構、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，要求其設置獨

立董事，人數不得少於二人，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。 

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，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，且於執行業務

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，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。獨立董事

之專業資格、持股與兼職限制、獨立性之認定、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

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公司不得妨礙、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。獨立董事執行業務

認有必要時，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協助辦理，相

關必要費用，由公司負擔之。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任獨立董事，其已充任者，當然解任： 

一、有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。 

二、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、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。 

三、違反依第二項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。 

獨立董事持股轉讓，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及第

三項規定。 

獨立董事因故解任，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者，應於最近一

次股東會補選之。獨立董事均解任時，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

內，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。 

第一百七十八條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

罰鍰： 

一、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二十六條之一、第

一百四十一條、第一百四十四條、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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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四十七條、第一百五十二條、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

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一百四十一條、第一百四十四條、第一

百四十五條第二項、第一百四十七條，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

準用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。 

二、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、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十

四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六項、第十四條之三、第十四條

之四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二十

一條之一第五項、第二十五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四項、第二

十六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七項、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十六條

第五項、第七項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、第四

十三條之四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五項至第七項、第五十

八條、第六十一條、第六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九條、第一百

五十九條規定、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

用第十四條第三項、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十六條第五項、

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、第六十一條，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

之一準用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

、第五項、第十四條之三、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

十四條之五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二十五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

四項、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七項、第三十六條第七項、

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五項

至第七項規定。 

三、發行人、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、證券商或其委託人、證券

商同業公會、證券交易所或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事業，對於

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、表冊、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

，屆期不提出，或對於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查予以拒絕、妨

礙或規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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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發行人、公開收購人、證券商、證券商同業公會、證券交易

所或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事業，於依本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本

法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或其他有

關業務之文件，不依規定製作、申報、公告、備置或保存。 

五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規則有關徵求人、受託

代理人與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資格條件、委託書徵求與取得

之方式、召開股東會公司應遵守之事項及對於主管機關要求提

供之資料拒絕提供之規定，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

五條之一規定。 

六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、

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有關通知及查核之規定。 

七、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規定未訂定議事規範或違反主管

機關依同條項所定辦法有關主要議事內容、作業程序、議事錄

應載明事項及公告之規定，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之一

所定準則有關取得或處分資產、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、資金貸

與他人、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

務業務行為之適用範圍、作業程序、應公告及申報之規定，或

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、第三十六條

之一規定。 

八、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、第四項至第七項或主管機關依

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買回股份之程序、價格、數量、方式、轉

讓方法及應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，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

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。 

九、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、第四

十三條之五第一項或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及第五

項所定辦法有關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、條件、期間、關係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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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，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、第一百六十五

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、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、

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規定。 

有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，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

罰鍰外，並應令其限期辦理；屆期仍不辦理者，得繼續限期令其辦理

，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，至辦理

為止。 

檢舉違反第二十五條之一案件因而查獲者，應予獎勵；其辦法由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外國公司為發行人時，該外國公司違反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

定，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罰。 


